
授权委托书
    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在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中，兹委托               担任本人的委托代理人。代理期限：委托日起至破产案件终结之日止。
代理权限如下：
1.代为处理债权异议，与管理人核对债权（代为承认、变更、放弃债权）；
2.代为填写、签署、签收各项文书；
3.代为行使委托人的其他权利，代为履行委托人的其他义务；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受托人（签字）： 
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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